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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放管服办〔2023〕14 号

漯河市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
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创新

准入服务助力市场主体发展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西城

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准入服务便利化、智能化、规范化水平，

营造更加稳定、公开、透明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，持续培育和激

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创新，现就创新准入服

务助力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漯河市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文件“放 管 服 ”改 革 协 调 小 组 办 公 室



- 2 -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“放管服”

改革的重要精神和决策部署，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，不断创新

市场准入服务方式，提高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登记便利化水平，

持续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，助力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完善“企业开办+ N项服务”机制。以企业和办事群

众高效办成“一件事”为目标，实现全市企业开办涉及的企业设

立登记（合并社保登记）、印章刻制、申领发票、医保登记、住

房公积金缴存登记、银行预约开户、投资项目备案、水、电、气、

网报装申请等 12 个事项“一表申请、一网通办、一次认证、一

日办结、零费用”，免费发放 5 枚实体印章（含法定名称章、财

务专用章、发票专用章、合同专用章、企业负责人章），电子营

业执照和 5 枚电子印章同步发放。同时，支持企业在完成登记注

册后在一网通办平台分别办理后续业务。

（二）提升业务办理智能化服务水平。应用信息技术手段，

优化名称自主申报、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智能匹配、经营范围点选、

文书材料自动合成等功能。利用智能设备读取身份证、活体检测、

语义分析等技术手段，通过规范规则对名称、经营场所、人员等

信息进行即时校验，实现高频业务智能审批，提升审批效率和群

众办事体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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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丰富一网通办平台业务范围。持续丰富一网通办平台

集成服务功能，将企业设立、变更（备案）、注销、公示、股权

出质、营业执照增补换发等业务纳入一网通办平台，探索将社会

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人员登记、代扣代缴等更多业务纳入一网通办

平台，打造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“一网通办服务”，实现一窗受

理、一次填报、一网办结。

（四）完善一网通办平台信息共享机制。实现企业开办相关

信息向税务、社保、银行、公安、人社、公积金、商务、海关等

相关部门和单位共享，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将办件结果反馈至一网

通办平台，申请人统一领取证照、发票等材料时免于重复进行身

份验证。企业办理登记注册变更业务后，能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同

步办理上述部门变更业务。

（五）设置商事登记综合窗口。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商

事登记服务综合窗口或专区，建立事前“一次告知”、事中“一

对一指导”、事后“点对点提醒”的“一站式”开办服务制度，

实现企业开办相关业务材料一窗受理、统一出件（含营业执照、

印章、发票等）。

（六）丰富企业开办办理渠道。完善线下综合受理窗口和线

上受理专栏建设，设置综合窗口、自助服务区、政务服务一体机，

并向政务服务移动端（APP、小程序等）、集成化自助服务终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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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银行、邮政网点、社区）等拓展，便利企业和群众线上、线下

多渠道办理、自助办理、就近办理、24 小时“不打烊”办理。

（七）丰富企业开办领取方式。企业开办业务办理完成后，

可通过多种方式领取营业执照、印章、发票等，包括在综合窗口

一次性领取、以“大礼包”形式一次性免费寄递领取、通过移动

端（APP、小程序等）自助领取电子营业执照、电子印章和电子

发票、在集成化自助服务终端（银行、邮政网点、社区）自助打

印营业执照等。

（八）便利企业分支机构集中登记。探索“1（集中办理）

+N（叠加联办）”服务模式，优化分支机构批量业务全市通办流

程，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开辟绿色通道，为有需求的连锁企业提

供线下窗口批量登记服务，通过就近申报、全程指导、证照联办、

材料缩减、就近领照等举措，实现分支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等

业务“极简办、集成办、一次办”。

（九）探索住所标准化登记校验。依托一网通办平台，开展

“标准化地址申报+住所校验+信用承诺制”登记，企业登记住所

信息与不动产登记信息进行校验，核验不通过的，用住所（经营

场所）申报承诺书代替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相关证明文件，简化登

记申请材料。

（十）完善“一照多址”服务机制。优化“一照多址”办理

方式，企业可通过一网通办平台或线下窗口向登记机关申请增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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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和减少经营场所，领取加载“一照多址”信息的营业执照，

免于办理分支机构登记。强化“一照多址”信息公示，在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同步公示“一照多址”信息。

（十一）优化外商投资企业准入服务。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

面清单制度，简化外商投资商事登记流程和材料，将外商投资企

业纳入一网通办平台办理范围，提升外资营商环境的信息化和智

能化水平，允许港澳地区非自然人投资者使用简化版公证文书办

理登记注册，持续优化外商投资企业一站式服务。

（十二）深化准营便利化改革。落实《漯河市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事项清单（2022 年版）》要求，提供证前指导服务、跨部

门证照联办服务，建立市场准入隐形壁垒反馈机制，促进市场主

体“准入即准营”，破解“办照容易办证难”问题。

（十三）推行企业年度报告“多报合一”改革。会同相关部

门依法依规共享企业年度报告有关信息，企业只需填报一次年度

报告，无需再向多个部门重复报送相关信息，实现涉及市场监管、

社保、医保、税务、海关、商务等事项年度报告的“多报合一”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以市场主体需求

为导向，充分尊重市场主体意愿，进一步提升准入便利化、智能

化、规范化水平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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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组织实施。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市级企业开

办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联合审信、公安、税务、人社、医保、

公积金、城管、发改委、人行以及水电气网等公共服务单位组建

企业开办工作专班，统筹推进企业开办工作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培训。充分利用新闻媒体、网络平台、咨询

答疑等多渠道、多形式、常态化开展登记注册便利化举措宣传，

及时推送惠企便民政策，主动做好政策解读，不断提升服务效能。

压实工作责任，定期开展业务培训，畅通市县区联络机制，确保

改革质效。

2023 年 6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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